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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聚焦
今日聊城

小区成立业委会咋这么难
政协委员王明太：街道办社区应加强引导
本报记者 刘彦朋 刘云菲

市政协委员王明太说，目前市区部分小区没
有成立业主委员会，而成立业主委员会的难度还
很大，居民自身维权意识不强是一个原因。王明
太建议，街道办事处应起到引导小区居民成立业
委会的作用，“只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居民才能依
法诉求权利。”

无奈>>

跑了俩月，业委会仍未成立
聊城经济开发区滨河

花园二期小区业主委员会
筹备领导小组(以下简称
筹委会)成立于 2010 年，9
名热心居民确定为筹委会
成员。可由于筹委会一直
没“官方化”，成立小区业
主委员会的脚步几度停
滞。筹委会成员之一的高
女士说，一些居民对小区
的管理不满意，想站出来
维权，但好不容易成立起
筹委会，却一直没得到官
方的认定。

高女士是筹委会发起
人。她告诉记者，为了能站
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小
区居民去年 10 月份组织
成立业主委员会筹委会。
为此，她上网查阅关于如
何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文
件，还专门咨询了律师。她
依据文件规定程序，召集
小区居民报名参加，最终
从数 10 人中确定了 9 人
组成筹委会，现在就差小
区所在街道办事处社区认
定。“文件上说要街道办事

处社区牵头成立业主委员
会，必须有他们的认定，并
需要盖章。”

高女士说，她多次找
到辖区内街道办事处询
问，可一直没回信。无奈
下，她找到住建委等多个
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均鼓
励成立业主委员会，还专
门下发了文件，可还是没
回音。“为了这个事，我跑
了两个多月，找了好几个
部门，可是依旧没信，想为
自己说个话就这么难吗？”

建议>>

街道社区，应引导成立业委会
市政协委员王明太是一

名律师。他说，小区是城市
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小区
应该有管理机构，即业主委
员会。他在《关于乡镇、办
事处、社区要依法履行职责
负责组建指导住宅小区业主
委员会的建议》的提案中
称，按照国务院和山东省
《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在
物业管理问题上，业主没有

民事主体资格，只有业主委
员会才有民事主体资格，所
以只有业主委员会才能代表
业主维护业主的权利，比如
起诉、应诉、选聘物业服务
企业等。

王明太在提案中写道，
多数小区没有成立业主委员
会，原因是居民自身维权意
识不强，而负责组建引导小
区居民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机

构，对居民筹备业主委员会
不积极。王明太说，山东省
物业管理条例中规定，街道
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
责组织、指导本辖区业主大
会成立和业主委员会换届工
作，监督业主大会和业主委
员会依法履行职责，调解处
理物业管理纠纷。

市住建委房管科工作人
员说，目前聊城市区有一半

以上的住宅小区没成立业主
委员会。“我们鼓励小区成
立业主委员会，遇到矛盾
时，能为自己说话，这需要
居民主动维权，但也需要街
道办事处、乡(镇)社区牵头
组建。”

政协委员王明太。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2010 年 10 月 18 日晚 7 点多，聊城星光水晶城一期、二
期 300 多名居民聚在二期广场上讨论供暖问题，有居民提
议在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维护居民自己的权益。(资料片)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